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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专家研讨反酷刑 

检察日报 记者 晏向华 柴春元 

 

  

８月１２日至１３日，由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和英中协会举办的“中欧反酷刑公约

及附加议定书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１００多名国内外专家和实务工作者参加了研讨会。最高人民检

察院副检察长朱孝清、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戴玉忠出席会议并致辞。  

朱孝清指出，防止和遏制酷刑，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刑讯逼供不仅严重侵犯人权，容易产生冤假错案，

而且严重损害司法机关公信力，以反酷刑为主题进行研讨，对于各国交流反酷刑经验，取长补短，完善法

制，强化管理，遏制刑讯逼供等酷刑，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朱孝清在会上介绍了近年来中国检察机关推出的防止刑讯逼供以及追究责任的相关制度，特别是今年１月

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全国检察机关开展的在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时实行全程录音录像的制度，以及检察机

关２００５年开展的以纠正刑讯逼供为重点的专项侦查监督活动。  

朱孝清最后认为：为防止和遏制刑讯逼供，可以考虑在刑诉法修改时确立以下几项制度：一是侦查讯问全

程录音录像制度。二是对刑讯逼供案件的举证责任分担制度，除由检察机关承担举证责任外，还要赋予刑

讯逼供嫌疑人一定的举证责任。三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明确规定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

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和定罪量刑的根据。四是侦查

讯问时的律师间接在场制度。五是强化侦查措施，赋予侦查机关必要的侦查手段，对某些重要案件可以使

用特殊侦查手段。  

据悉，《禁止酷刑公约》于１９８４年１２月获联合国大会通过，１９８７年６月２６日生效。我国分别

于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及１９８８年１０月签署并批准了该公约。２０００年６月２２日，联合国反酷刑公

约附加议定书在获得首批２０个国家批准一个月后生效，我国目前尚未签署和批准该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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